
《测绘科学与技术》专业硕士研究生复试细则 

（学术型学位） 

一、 复试工作小组： 

由本专业相关硕士生导师组成，复试小组成员不少于 5 人，设组长 1 人。 

二、时间与地点：另行安排          

三、复试实施方案  

1．复试目的 

考核考生专业知识掌握程度、实践动手能力、英语和计算机的使用能力，以及从事科研

工作的潜力，以遴选能够在本学科领域从事科研工作的优秀人才。 

2. 复试形式 

复试形式为现场复试。  

3. 复试内容 

复试内容包括英语面试和专业课面试。 

英语面试：分值为 25 分，考核学生的英语听力、表达及对话能力。  

专业课面试：分值为 75 分，考核考生对基础知识、专业知识的掌握情况，对报考专业的

了解程度，从事科研工作的潜质，以及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。 

专业课复试涵盖但不限于以下情况：①专业本科学习情况、本科学习成绩、获奖情况等；

②对专业理论基础知识、专业操作技能的掌握情况，以及专业知识和技能的综合应用能力；

③对报考学科专业的了解程度，专业知识和技能的综合应用能力情况，科研和实践技能情况，

测绘仪器操作情况，语言表达能力及逻辑思维能力等。 

复试成绩总分（100 分） = 英语面试（25 分）+ 专业课面试（75 分） 

4．心理测试 

考生需在面试前按照桂林理工大学研究生院网站上的《桂林理工大学 2023 年研究生复试

心理测评流程》要求完成心理测试。 

5．面试程序 

（1）英语自我介绍：3-5 分钟； 

（2）英语问答：复试小组成员英语提问，学生英语口语作答，3-5 分钟； 

（3）专业知识问答：复试小组成员提问专业问题，学生作答，10-15 分钟。 

各复试小组成员独立打分，取平均值即为复试得分。 

6. 加试 



（1）以同等学力参加复试的考生、本科跨专业考生、成人教育应届本科毕业生及复试时

尚未取得本科毕业证书的自考和网络教育考生，须加试两门与报考专业相关的本科主干课程。 

（2）加试方式为笔试。 

（3）每门加试课程的满分均为 100 分，加试成绩可不计入复试成绩，但不合格者（单科

成绩低于 60 分），不予录取。 

（4）加试科目：科目一《C++程序设计》、科目二《数据库系统原理》，主要参考书详见

桂林理工大学《2023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》。 

7. 调剂考生遴选 

调剂考生必须满足《桂林理工大学 2023 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办法》规定的调剂基

本条件要求，方可调剂本专业。 

根据调剂考生的初试全国统考科目（政治、英语和数学）分数之和择优遴选。首先通过

电话等方式与学生联系，如果该学生未能在指定时间内参加复试，则对其调剂志愿解锁。在

遴选时，具体实施措施如下： 

（1）调剂时暂不分研究方向，按考生初试统考科目总分自高到低排名确定复试名单，复

试差额比例一般不低于 120%，原则上不高于 300%。 

（2）要求调剂专业为测绘类、计算机科学与技术、软件工程、信息与通信工程、电子信

息、数学等相关专业的考生。凡是根据相关规定，不能调入本专业的考生，不调剂。 

（3）当考生没有在调剂教师给定的时间内，在国家研招网系统中确认参加我院复试，则

取消其参加复试资格，收回其复试通知。 

（4）当由于第（3）条、或考生临时拒绝参加复试等原因，导致调剂人数不足时，调剂

教师可从系统中继续调入新的考生。 

（5）调剂考生复试采取分组面试形式，根据参加复试的考生名单进行分组，采用小组录

取成绩汇总后统一排序的方式确定拟录取、候补录取和不予录取名单。 

8．复试与录取 

（1）复试与录取工作分为两个阶段，第一阶段进行第一志愿考生的复试与录取工作，第

二阶段进行调剂考生的复试与录取工作。 

（2）录取成绩由初试成绩和复试成绩两部分构成，初试成绩和复试成绩的权重均为 0.5。 

第一志愿考生：录取成绩 = 初试成绩总分/5 × 50%  + 复试成绩×50% ； 

调剂考生：录取成绩 = 初试成绩（统考科目总分/3.5）× 50%  + 复试成绩×50% ； 

其中，复试成绩 = 英语面试成绩 + 专业课面试成绩。 

（3）根据学生的初试、复试成绩，确定录取学生名单、候选录取名单。复试成绩不及格



者（<60 分），不予录取。加试成绩不合格者（<60 分），不予录取。 

（4）考生接到拟录取通知后，应在 12 小时内在研招网系统做出“同意”或“拒绝”录

取的回复，否则视为自动放弃并取消拟录取资格。学院可以根据具体情况，从候选录取名单

中选择其他考生递补录取，或者重新遴选考生进行复试、录取。 

（5）考生应按照调剂人员的要求提供相关材料，否则影响其录取资格，后果自负。 

9．复试纪律  

（1）遵循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为考生提供各种服务。  

（2）复试评分应由考核小组集体决定。  

（3）录取工作由学院复试工作领导小组共同决定。  

（4）按时将复试成绩送研究生部存档备案。 

（5）考生作弊一律取消复试资格。  

10. 解释权声明 

本实施细则中，如存在未尽事项，以招生单位解释为准。 

 

 

测绘地理信息学院 

2023 年 4 月 1 日 


